
律政司司長與保安局局長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聯席會議後會見傳媒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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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五月十二

日）下午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後會見

傳媒的開場發言： 

  

律政司司長：剛剛我與保安局的同事出席了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和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介紹了特區政府計劃就維護國家安全制訂附屬法例相關的

事宜。在會議中，我們聽到議員的一些寶貴意見，他們亦提出了一些問題讓我

們有機會澄清一些建議的內容及其原意，所以我在此很感謝各位議員的支持和

提問。 

 

  我們亦很明白和理解，不論傳媒朋友或者香港的市民大眾，甚至其他朋友

對這事的關注，所以我很希望借這個機會就立法的背景、一些基礎的法律原則

和根據作簡單的撮要。稍後我會邀請保安局局長就我們建議的具體內容再詳細

跟大家講解。 

 

  我認為出發點就是——大家都要記得非常清楚，根據全國人大《5.28 決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和《香港國安法》，香港特區是有憲制的責任，不

斷地完善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我要強調這憲制責任是有

持續性的。第二點就是根據《香港國安法》，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成立了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而在《香港國安法》第五章亦已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國安公署）的職責作出了詳細的描述。 

 

  國安公署在我們整個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中，很明顯是扮演着一個非常關

鍵和重要的角色。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現在會就兩大方面制訂附屬法律。第一

方面，我們會根據去年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 110 條，為了讓國安公

署更加有效地實施在《香港國安法》第五章賦予其的職責和相關的一些事情，

制訂一些相關的附屬法例。第二方面，我們會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 42

條，由行政長官指定某一些國安公署的履職場所，或簡單來說，即工作的地

方，作為禁地。在附屬法例中將會清楚界定及說明該些地方的地址和實質的範

圍。 

 

  我有兩點希望特別再三強調，我們今次所指的是附屬法例，必須記着是附

屬法例，而基於基本的法律原則，任何的附屬法例均不會與《基本法》、《香

港國安法》或主體法例，即《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有任何不相符之處。故此，

第一，任何的附屬法例必然不會，也不可能增加或改變國安公署現有的權力；

第二，也是同一道理，附屬法例也絕對不會影響我剛才提及的重要法律，包括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所包含對人權自由，

甚至法治原則的保障。 

 

  還有一點是立法的時間，既然我們有一項持續性的憲制責任去完善國家安

全的法律，所以原則上來說，我們會盡快完成附屬法例的制訂，同時亦會提交

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過程。 

 

  以上就是我希望強調和讓大家理解的一些法律基礎和原則。我現在將時間

交給保安局局長，就一些具體內容跟大家再講解清楚一點。 

 

保安局局長：各位香港市民，各位記者朋友。首先我想再次強調，國家安全是

中央事權。中央對香港特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事實上，《香

港國安法》已清楚訂明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區設立國安公署；亦訂明公署的

職責，包括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而特

區政府及公務人員亦須向負責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機關，包括公署，及時提供

一切合理的便利、配合、支持和保障。 

 

  制訂附屬法例的主要目的是就這些規定訂明相關的執行細則和行政事宜，

完全不涉及賦予公署新的權力，亦不會令公務人員承擔新的責任。 

 

  我想跟大家說說立法建議的四大範疇。 

 

  第一個範疇是關乎公署監督和指導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就如

何落實公署在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監督、指導意見方面，《香港

國安法》第五章訂明公署的職責，包括對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進

行監督、指導、協調、支持。 

 

  就公署如何進行監督、指導方面，我們將會由國安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協調落實公署的監督指導，透過附屬法例的條文，

清楚描述國安委及其秘書處在落實公署的監督指導意見方面的角色，以達到訂

立執行細則和行政事宜的目的。 

 

  第二個範疇是關乎公署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事宜。公署依據《香

港國安法》第五十五條指明的情形下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即

是只有以下的三種特別情況，包括（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

雜情況，香港特區管轄確有困難；（二）出現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香港國

安法》的嚴重情況；（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 

 

  只有這三種情況，以及必須與《香港國安法》下四類罪行相關的案件，包

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部勢力。這些情況極少會發

生，但一旦發生，情節肯定十分嚴重、性質肯定十分惡劣、影響肯定十分重大



的案件。 

 

  我們建議於附屬法例中就當公署依據《香港國安法》第五十五條行使管轄

權的情況作出補充，包括訂明不遵從公署法律文書的罪行；亦會就協助公署的

行為訂明民事免責條款；亦會訂明提供虛假或有誤導性資料或披露公署調查資

料的罪行。 

 

  只是就《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的相關規定作出細化，

使其更加清晰，完全沒有加入任何新的要求。建議的罪行，都是參照香港法例

常見的同類罪行。 

 

  第三個範疇是關乎公署履行職責的保障。附屬法例亦會就《香港國安法》

中保障公署及其人員履行職責的規定作出細化及補充，例如：訂明公署製發的

證件或證明文件證明公署人員身分、執行職務的效力；訂明蓄意抗拒或妨礙公

署執行職務，假冒公署人員或偽造公署文件的罪行；以及明確公署相關的工作

資料的保密義務。 

 

  第四個範疇是宣布將公署的履職場所劃為禁地。就擬將公署的履職場所劃

為禁地的建議並非新事物，在香港法律中也有類似例子，例如駐港部隊的地

方，如軍用碼頭。這次擬劃為禁地的範圍均是公署單獨佔用整棟大樓的場所，

我們會透過在法律中寫出詳細地址及其座標，座標會以數點連起來包圍出的範

圍，以清楚界定這些禁地；這絕對不涉及私人民居或私人商業地方，也不會對

周邊社區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我想再次強調，制訂附屬法例純粹是根據《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中有關公署履行職責的規定，訂明執行細則，沒有新的權力；沒有新

的責任；亦不會影響一般市民的生活；亦不會影響機構和組織的運作；擬劃為

禁地的地方，不涉及私人民居，亦不會對周邊社區造成影響。 

 

  雖然香港正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震盪

升溫、風雲變色的情況下，例如兩星期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針對我們國家大肆

全球宣傳要招攬叛國者。香港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可能突如其來。因此，特區

政府必須居安思危，「早一日，得一日」及早制訂全面的維護國家安全措施，

包括就公署依據《香港國安法》履行職責訂立執行細則和行政事宜，以更有效

實施維護國家安全的機制，及時防範和化解任何時間都可能會突然出現的國家

安全風險。 

 

  多謝各位。 

  

完 

202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 



 


